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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T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28）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S&T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的
英文名稱由「S&T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China Next-Gen Commerce and Supply 
Chain Limited」，並採納「中國新零售供應鏈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中文雙重
外文名稱（「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條件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1) 本公司股東（「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
案，以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

(2) 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待達成以上條件後，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於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更
改名稱註冊證書日期生效。本公司隨後將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
部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辦理一切所需的備案或登記手續。

此外，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確認後，本公司亦將於建議更改
公司名稱生效後變更本公司股份（「股份」）於聯交所買賣的英文及中文股份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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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影響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本身將不會影響現有股東的任何權利或本公司日常業務營
運及其財務狀況。在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所有印有本公司現有名稱的本
公司現有已發行股票將繼續為股份的所有權憑證，並將有效地以本公司新名
稱買賣、交收、登記及交付相同數量的股份。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一旦生效，任
何新發行的股票均會以本公司新名稱發行，而股份將以新名稱在聯交所買賣。
本公司不會安排以本公司現有股票免費換領印有本公司新名稱的新股票。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理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反映本公司在零售及供應鏈領域尋求機會，以實現業務營
運多元化的意圖。儘管傳統上專注於建築工程，惟本公司現計劃擴大其業務範
圍至該等新興領域，尤其是針對中國市場對先進零售及物流解決方案日益增
長的需求。

透過建議更改公司名稱，本公司旨在表明其在保持現有業務的同時進入新業
務領域的戰略意圖。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更好地符合本公司未來的宏偉目標，
反映其致力追尋增長機會。

鑒於上述理由，董事會認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符合本公司與股東的整體最佳
利益。

一般事項

在股東特別大會上將提呈一項特別決議案，以供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建議更
改公司名稱。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更多詳情連同召
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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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適時就股東特別大會的結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生效日期以及本
公司股份於聯交所買賣的新股份簡稱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S&T Holdings Limited
主席兼執行董事

何志康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何志康先生及張天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羅嘉榮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陳國榮先生、李濤先生及譚德機先生。


